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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法令資訊，即時因應法

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

戰。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

察資訊，提供讀者精準迅速

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

項財經法令訊息，期使企業

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

及宏觀的視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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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

條例三讀通過

立法院於108年7月3日三讀通過制定「境外資金匯

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」，民眾在新制上路後，第

一年匯回資金可享優惠稅率8%；第二年匯回享

10%優惠；如果匯回來的資金進行實質投資，則可

退回一半稅款。財政部表示，本次擬定的規範將有

助引導資金投資實體產業、創投事業及金融市場，

壯大國內經濟。摘錄重點如下：

立法院

KPMG觀察 作者：李婉莛律師

因應本條例的稅金減免，若台商有調整投資

架構及全球營運布局而匯回資金的需求，宜

多加利用。惟公司必須先行確認是否符合新

制的條件，以避免仍須適用較高的稅率；另

基於洗錢防制法令遵循的要求，企業於大筆

資金匯回時，宜備妥資金相關來源文件與說

明，以利後續洗錢防制查驗與說明。

最新法律修正

主管機關 財政部

適用資金 1. 個人：匯回境外資金，即台、澎、

金、馬以外國家或地區（含大陸地

區）

2. 營利事業：匯回境外子公司（包括

有控制力或有實質影響力）獲配的

投資收益

適用稅率 1. 第一年匯回8%；第二年匯回10%

2. 完成投資可以退稅一半（4%或5%）

3. 未依規定管理運用，應補繳稅額

（20%）

1) 違反規定從專戶提取資金

2) 未從事投資而把資金移作他用

3) 違反規定購買不動產

適用限制 1. 不得購買不動產（除非是營業自

用）

2. 須將資金存入專戶

3. 須遵循洗錢防制相關規範

適用範圍 70%：直接或透過創投或私募基金間接

投資產業

25%：購買金融產品

5%：自由運用但不得購買不動產

未從事實質及金融投資之資金，需於外

匯存款專戶內存放達5年（自由運用資

金除外），期滿分3年各提取1/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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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的僱傭關

係應實質判斷

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1雖已於108年6月19日經總統

公布，並於同年月21日生效。然而，本次修法因

未有溯及既往的規定，故勞動部針對本次修法前，

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，要派

單位若有面試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的

行為時，仍須個案判斷「實質上是否具有僱傭關

係」，並得循民事訴訟程序確認，由法院依案件事

實來判定。

勞動部

KPMG觀察 作者：林柏霖律師

勞基法修正前，雖未明文禁止企業間「人員

轉掛」，但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

勞動契約前，若要派單位實際上有面試派遣

勞工或其他指定派遣勞工的行為時，須注意

仍有成立僱傭關係可能，此時宜盡速與派遣

勞工協商訂定勞動契約相關內容，以免衍生

後續爭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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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法令修正

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新法

為完善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機制運作，經濟部於

108年7月2日發布「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資訊公

告及安全事故評估辦法」，並自108年6月1日開始

施行。該辦法明定有關申請人於創新實驗開始前的

資訊公告與告示、事故發生後的通報程序、暫停實

驗之程序及其他相關規範。

經濟部

KPMG觀察 作者：李婉莛律師

為了保障無人載具參與的實驗者及實驗利害

關係人的人身與財產安全，企業在創新無人

載具實驗過程中，如有發生安全事故之虞，

應留意本辦法通報處理等規定，並完備安全

事故發生後的評估機制。

法院個案判斷

實質僱傭關係

適用勞基法§17-1

勞基法

修正生效

108年

6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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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證券型虛擬通貨為有價證券

金管會於108年7月3日公告新解釋函令，依據證券

交易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，核定具證券性質的虛擬

通貨（Security Token）為證券交易法中的有價證

券，並針對該有價證券作出以下定義：

具證券性質的虛擬通貨，是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

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術，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

存、交換或移轉價值，且具流通性及下列投資性

質：

1. 出資人出資

2. 出資於一共同事業或計畫

3. 出資人有獲取利潤的期待

4. 利潤主要取決於發行人或第三人的努力

金管會

KPMG觀察 作者：黃亞森顧問

金管會已經針對證券型代幣有相關認定，企

業未來若規劃以ICO或發行虛擬通貨等新興

方式進行籌資，宜注意該虛擬通貨性質是否

符合證券型虛擬通貨的定義，如果公司欲發

行證券型虛擬通貨，應以相關規定辦理。此

外 ， 如發行功能型虛擬通貨 （ Utility

Token），除應注意禮券的定型化契約規定

外，並應注意是否符合前述證券型虛擬通貨

的定義，而須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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